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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函
地址：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
號
聯絡人：陳守勝
聯絡電話：049-2352911#253
電子郵件：secret174@nlma.gov.tw
傳真：049-2352701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國署營字第113012901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主旨：經濟部會銜財政部於113年12月4日以經企字第

11354001100號、台財稅字第11304681370號令修正發布

「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中小企

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及「中小企業員工加

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1案，請查照轉知。

說明：依據本部113年12月6日內授國秘字第1130814741號函辦

理，並檢附原來函影本及其附件各1份。

正本：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防水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鋼構組
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鋼構吊裝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
會、台灣庭園景觀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地下管線工程專業營造業同
業公會、臺灣區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預拌混凝
土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鋼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營建
鑽探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帷幕牆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
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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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210 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5號
承辦人：林佩萱
電話：02-2368-0816#239
傳真：02-2367-3883
電子信箱：phlin@sme.gov.tw

受文者：內政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經企字第1135400110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企11354001100-會銜令.pdf、企11354001100-條文1-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

減.odt、企11354001100-條文2-增僱員工薪資加成減除.odt、企11354001100-條
文3-員工加薪薪資加成減除.odt)

主旨：「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中小企

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及「中小企業員工加

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業經本部會銜財政部於中華

民國113年12月4日以經企字第11354001100號、台財稅字

第11304681370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

條文）1份，請查照。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行政院法規會、內政部、外交部、國防
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僑務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
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衛生福利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發展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文化部、農業
部、中央銀行、中央選舉委員會、勞動部、環境部、大陸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客家
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海洋委員會、全國各縣市政府、金門縣工業會、桃園
市工業會、台中市工業會、臺中市總工業會、南投縣工業會、雲林縣工業會、台
南市工業會、澎湖縣工業會、台東縣工業會、高雄市工業會、基隆市工業會、宜
蘭縣工業會、台北市工業會、新北市工業會、新竹縣工業會、新竹市工業會、彰
化縣工業會、嘉義縣工業會、嘉義市工業會、苗栗縣工業會、臺南市總工業會、
高雄市總工業會、屏東縣工業會、花蓮縣工業會、臺灣省工業會、台南市商業
會、基隆市商業會、苗栗縣商業會、臺北市商業會、台灣省商業會、新北市商業
會、宜蘭縣商業會、桃園市商業會、新竹縣商業會、新竹市商業會、臺中市大臺
中商業會、彰化縣商業會、南投縣商業會、雲林縣商業會、嘉義縣商業會、嘉義
市商業會、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連江縣商業會、高雄市新商業會、屏東縣商業
會、金門縣商業會、台東縣商業會、花蓮縣商業會、澎湖縣商業會、臺中市商業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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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臺北市中小企業輔導服務中心、基隆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桃園市中小企業
服務中心、新竹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新竹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宜蘭縣中小企
業服務中心、花蓮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南投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彰化縣中小
企業服務中心、雲林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嘉義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嘉義縣中
小企業服務中心、高雄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屏東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東縣
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澎湖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金門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中
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苗栗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新
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經濟部所屬各幕僚單位、經濟部所屬各事業機構、中華
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台
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工業協進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中國輸出入銀行、臺灣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土地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板
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滙豐
(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豐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台灣
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副本：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含附件)

71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六條

之二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基層員工：指全時工時員工之月平均經常性薪資、六十

五歲以上部分工時員工按月計酬之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或

按日(時)計酬薪資未逾一定金額，且與中小企業簽訂不

定期契約之本國籍員工。 

二、經常性薪資：指按月給付之本薪、固定額度之津貼及獎

金；如以實物方式給付，應按實價折值計入。 

前項第一款所稱一定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參考中央勞動主

管機關公布之職類別薪資調查結果，每年公告之。 

第 三 條  中小企業符合本辦法規定增僱二十四歲以下或六十五歲以上

本國籍基層員工者，得申請適用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規

定，就增僱該等員工所支付薪資金額，加成百分之一百自增僱當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第 四 條  申請適用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中小企業，應

符合下列要件： 

一、依法辦理公司或有限合夥登記並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第二條規定之事業。 

二、當年度增僱二人以上之二十四歲以下或六十五歲以上本

國籍基層員工。以書面約定定期契約員工轉任不定期職

或二十四歲以下部分工時員工轉全時工時者，視為增

僱。 



三、當年度增僱符合前款規定員工後之月平均基層員工數，

較前一會計年度月平均基層員工數增加二人以上。 

四、當年度不包括適用第二款規定之員工薪資金額之整體薪

資給付總額應高於前一年度整體薪資給付總額；前一年

度營業期間未滿一年者，應將其薪資給付總額按實際營

業期間相當全年之比例，換算全年整體薪資給付總額，

營業期間不滿一月者，以一月計算。 

五、增僱本國籍基層員工之薪資相當或高於當年度中央勞動

主管機關公告之最低工資。 

中小企業設立登記當年度增僱員工不受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

規定之限制。 

中小企業當年度或前一年度因併購而有轉出或轉入員工情

形，於計算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基層員工數及第四款規定之整體

薪資給付總額時，被分割或被收購公司應排除因併購而轉出之員

工人數及其薪資給付總額；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分割後既存

或新設公司、收購公司，應併計因併購而轉入之員工人數及其薪

資給付總額。 

第一項第四款之整體薪資給付總額，應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第七十一條規定之範圍為準。但不包括非本國籍員工及

定期契約員工薪資給付額之部分。 

第一項第五款之最低工資，於中央勞動主管機關依最低工資

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依原勞動基準法公

告之基本工資計算。 

第 五 條  中小企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適用本條例第三十六

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一、提供之增僱工作機會，位於中華民國境外。 



二、屬經營舞廳、舞場、酒家、酒吧、特種咖啡茶室之行

業。 

三、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恢復往來，或於最近三年內有

欠繳已確定應納稅捐情事。 

四、屬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所稱關係企業間人員流動

之情形。 

五、增僱行為有限制競爭或妨害營業秘密之情事，而違反民

法、公平交易法或營業秘密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處

分確定或司法機關判決確定。 

六、最近三年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違反環境保護、

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 

中小企業無前項規定情形，應以切結書聲明之。 

第 六 條  申請適用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中小企業，應

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檢

附下列文件，送請中小企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得自營利

事業所得額中加成減除之數額；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期間屆滿前未依規定格式填報者，不得適用加成減除： 

一、當年度與前一年度勞工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 

二、增僱員工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薪資明細資

料。 

三、前條第二項規定之切結書。 

四、其他足資證明符合本辦法適用要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本辦法發布前，中小企業已依規定期限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者，得自本辦法發布日起算六個月內，依前項規

定，向中小企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適用，逾期申請者，

稽徵機關應不予受理。 



第一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中小企業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填報之資料如有疏漏，經稅

捐稽徵機關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稅捐稽徵機

關應不予受理。 

第 七 條  申請適用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中小企業，適

用加成減除優惠之薪資費用支出應扣除政府補助款，且應以稅捐

稽徵機關核定數為準。 

中小企業依本辦法規定得減除之金額，減除至當年度依所得

稅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為零止。 

中小企業依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為負

數者，不得依本辦法規定適用加成減除。 

第 八 條  中小企業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加成減除之薪資金額，經稅捐稽

徵機關查明有虛報情事者，依所得稅法有關逃漏稅處罰及稅捐稽

徵法有關停止其享受租稅優惠待遇之規定處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

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中小企業員工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六條

之二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基層員工：指全時工時員工之月平均經常性薪資、部分

工時員工按月計酬之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或按日(時)計酬

薪資未逾一定金額，且與中小企業簽訂不定期契約之本

國籍員工。 

二、經常性薪資：指按月給付之本薪、固定額度之津貼及獎

金；如以實物方式給付，應按實價折值計入。 

三、平均薪資給付水準：指該年度給付基層員工之月平均經

常性薪資。計算公式如下：平均薪資給付水準＝該年度

基層員工經常性薪資給付及按日(時)給付薪資總額／該

年度每月基層員工人數合計數。但計算該年度平均薪資

給付水準時，應排除申請適用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

一項規定之當年度增僱二十四歲以下或六十五歲以上本

國籍基層員工之人數及因增僱所支付之薪資金額。 

前項第一款所稱一定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參考中央勞動主

管機關公布之職類別薪資調查結果，每年公告之。 

第 三 條  中小企業符合本辦法規定調高本國籍現職基層員工之平均薪

資給付水準者，得申請適用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就非因法定最低工資調整而增加支付本國籍基層員工經常性薪資

金額或按日(時)計酬薪資部分，加成百分之七十五自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前項法定最低工資，於中央勞動主管機關依最低工資法第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依原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

本工資計算。 

第 四 條  申請適用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二項規定之中小企業，應

符合下列要件： 

一、依法辦理公司或有限合夥登記並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第二條規定之事業。 

二、當年度平均薪資給付水準應高於前一年度平均薪資給付

水準。 

第 五 條  中小企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適用本條例第三十六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一、屬經營舞廳、舞場、酒家、酒吧、特種咖啡茶室之行

業。 

二、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恢復往來，或於最近三年內有

欠繳已確定應納稅捐情事。 

三、最近三年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違反環境保

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 

四、當年度及前一年度有變相減薪及未實質加薪之情事。 

中小企業無前項規定情形，應以切結書聲明之。 

第 六 條  申請適用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二項規定之中小企業，應

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檢

附下列文件，送請中小企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得自營利

事業所得額中加成減除之數額；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期間屆滿前未依規定格式填報者，不得適用加成減除： 

一、加薪員工之當年度與前一年度之薪資明細資料。 

二、加薪員工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三、申請適用之當年度與前一年度之基層員工薪資所得彙總

表。 

四、前條第二項規定之切結書。 

五、其他足資證明符合本辦法適用要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本辦法發布前，中小企業已依規定期限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者，得自本辦法發布日起算六個月內，依前項規

定，向中小企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適用，逾期申請者，

稅捐稽徵機關應不予受理。 

第一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中小企業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填報之資料如有疏漏，經稅

捐稽徵機關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稅捐稽徵機

關應不予受理。 

第 七 條  申請適用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二項規定之中小企業，適

用加成減除優惠之薪資費用支出應扣除政府補助款，且應以稅捐

稽徵機關核定數為準。 

中小企業因調高基層員工平均薪資給付水準所增加之薪資給

付費用，如已適用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規定或其他租稅

優惠措施，不得重複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中小企業依本辦法規定得減除之金額，減除至當年度依所得

稅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為零止。 

中小企業依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為負

數者，不得依本辦法規定適用加成減除。 

第 八 條  中小企業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加成減除之薪資金額，經稅捐稽

徵機關查明有虛報情事者，依所得稅法有關逃漏稅處罰及稅捐稽

徵法有關停止其享受租稅優惠待遇之規定處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

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發展，指中小企業自行以科學方法或技術手段

從事具備一定創新程度之產品、技術、勞務、服務流程或創作之創

新活動。 

第 三 條  前條所定研究發展，限於中小企業研究發展單位所從事之下列

活動態樣： 

一、為開發或設計新產品、新服務或新創作之生產程序、服務

流程或系統及其原型所從事之研究發展活動。 

二、為開發新原料、新材料或零組件所從事之研究發展活動。 

前項所定活動態樣，不含為改進現有產品或服務之生產程序、

服務流程或系統及現有原料、材料或零組件所從事之研究發展活

動。 

第 四 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適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之中小企業，應

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依法辦理公司或有限合夥登記並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二條規定之事業。 

二、最近三年未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違反環境保

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 

第 五 條  本辦法所稱研究發展之支出，指中小企業研究發展單位從事第

二條及第三條規定研究發展活動所支出之下列費用： 

一、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薪資。 

二、具完整進、領料紀錄，並能與研究發展計畫及紀錄或報告

相互勾稽，專供其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之消耗性器材、原

料、材料及樣品之費用。 



三、專為研究發展購買或使用之專利權、專用技術及著作權之

當年度攤折或支付費用。 

四、專為用於研究發展所購買之專業性或特殊性資料庫、軟體

程式及系統之費用。 

五、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參與研究發展專業知識之

教育訓練費用。 

前項第三款之專用技術及第四款事項，應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專案認定。 

第一項所稱中小企業研究發展單位，指專責從事研究發展活動

之單位。 

中小企業未設置研究發展單位，其配置於非屬研究發展單位之

全職研究發展人員確係專門從事研究發展活動，且其投入研究發展

活動之各項支出可與非研究發展活動明確區分者，應就第一項支

出，檢附下列文件，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由中小企業所在地之

稅捐稽徵機關核實認定其研究發展支出及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 

一、第一項第一款人員工作內容、工作活動紀錄、工作時間紀

錄及足資證明為符合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文

件。 

二、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購置目的、內容及足資證明專為研

究發展用途之文件。 

第 六 條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教育訓練，應為執行研究發展計畫所

需，包括自行辦理、委託辦理或與其他公司、有限合夥事業或相關

團體聯合辦理，且指派所屬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參與訓

練，以提升該人員執行該計畫相關研發技術或專業能力之活動。 

前項教育訓練費用之範圍如下： 

一、師資之鐘點費及旅費。 



二、受訓員工之旅費及繳交訓練單位之費用。 

三、教材費、保險費、訓練期間伙食費及場地費。 

第一項規定之教育訓練屬委託辦理部分，該受託辦理訓練活動

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不得以所代辦之教育訓練費用，適用本辦法

之投資抵減；屬與其他公司、有限合夥事業或相關團體聯合辦理部

分，其屬該其他公司、有限合夥事業或相關團體應分攤之聯合辦理

費用，不得適用本辦法之投資抵減。 

第 七 條  下列費用或支出，不得認列為研究發展支出： 

一、研究發展單位之行政管理支出。 

二、例行性之資料蒐集相關支出。 

三、例行性檢驗之支出。 

四、例行性開發市場業務之支出。 

五、為確定顧客之接受度，從事試製所須耗用原料、材料之支

出。 

六、市場研究、市場測試、消費性測試、廣告費用或品牌研究

支出。 

七、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之差旅費、保險費及膳雜

費。但屬前條第二項之教育訓練費用者，不在此限。 

八、因銷售行為所支出之認證測試費用。 

第 八 條  中小企業從事研究發展活動，除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委外研

究發展及第三項共同研究發展約定由國外公司、大專校院或研究機

構執行部分者外，以在臺灣地區從事者始得認列研究發展支出。 

第 九 條  中小企業從事研究發展，應以建立自主研發能力為原則，始得

認列為研究發展支出。但個別研究發展計畫部分有委外必要者，其

下列委外研究發展費用，不在此限： 



一、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專校院專

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二、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專校院或

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之費用。 

三、委託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認定之國內醫藥研發服務業者從

事研究發展之費用。 

前項第三款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認定之國內醫藥研發服務業

者，其受託從事研究發展所發生之支出，不得再適用投資抵減。 

中小企業與國內外公司、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共同研究發展所

為之支出，符合本辦法之規定者，中小企業得檢附下列文件，向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專案認定，核實認列其研究發展支出： 

一、足資證明其所分攤之研究發展支出符合本辦法規定之相關

說明或文件。 

二、載明各參與人之支出分攤方式、投入內容及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方式之共同研究發展合約。 

三、就各參與人分攤之支出與投入內容及研究發展成果歸屬約

定顯著相當之證明文件。 

四、與國外公司、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共同研究發展者，就其

在國內並無適當共同研發對象之說明或文件。 

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所定國內研究機構，包括政府之研究機關

（構）、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經政府核准

登記有案以研究為主要目的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及其所屬研究機

構。 

第 十 條  中小企業就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專用技術、第四款及前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項規定之支出，得於辦理費用發生當年度、首次攤



折或分攤支出之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

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專案認定申

請，經核准者，於費用發生年度、首次攤折或分攤支出之年度起適

用。 

逾前項期限未提出申請且屬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專用技術及前

條第三項規定之支出者，得於費用之攤折或分攤年限內依前項規定

期限提出，經核准者，其尚未攤折或分攤之支出自提出申請之前一

年度起適用。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前二項專案認定之結果副知中小企

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第 十一 條  中小企業投資於研究發展之支出，申請適用投資抵減，應符合下

列規定之一： 

一、中小企業所研究發展之產品、技術或創作應專供其自行使

用。 

二、中小企業研究發展之產品、技術或創作供他人製造、使用

者，應取得合理之權利金或其他合理之報酬。但中小企業

負責研究發展、收受訂單及銷售，其研究發展之產品、技

術或創作提供其負責代工或生產之國內外或大陸地區關係

企業製造或使用，未收取合理之權利金或其他合理之報

酬，提出足資證明已將合理利潤留於該中小企業之移轉訂

價文件，且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 

第 十二 條  中小企業同一課稅年度所從事研究發展之支出，得選擇以下列方

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該中小企業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限： 

一、按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 



二、按支出金額百分之十，抵減自當年度起三年內各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前項抵減方式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擇

定，在當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後不得變更。 

第 十三 條  前條第一項所稱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指抵減稅捐

稽徵機關核定之當年度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按所得稅法規定稅率計

算之應納稅額，及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按所得

稅法規定稅率計算之應加徵稅額。 

第 十四 條  中小企業適用投資抵減之研究發展之支出，不包括政府補助款及

其研究發展單位產生之收入在內，且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數為

準。 

第 十五 條  中小企業從事研究發展之支出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者，應於辦理當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三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

日內，檢附與申請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項目有關之下列文件，向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就其資格條件及當年度研究發展活動是否

符合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提供審查意見： 

一、中小企業之組織系統圖及研究人員名冊。 

二、研究發展單位研究用消耗性器材、原料、材料及樣品之完

整進、領料紀錄。 

三、購置或使用專利權、專用技術、著作權、資料庫、軟體程

式、系統之契約或證明文件。 

四、研究發展計畫、紀錄或報告。 

五、教育訓練項目明細表、參訓人員名冊及執行情形之相關文

件。 

六、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

間截止日後七個月內，將前項審查意見函送中小企業所在地之稅捐

稽徵機關供辦理核定投資抵減稅額。但不符第四條規定者，僅函送

資格條件之審查意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有特殊事由，得延

長審查期間二個月，並敘明事由事先通知中小企業所在地之稅捐稽

徵機關。 

中小企業當年度之研究發展支出，依第十條規定提出專案認定

申請者，應與第一項之申請提供審查意見併案提出，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依前項規定期限審查。 

本辦法發布前，中小企業已依第一項規定期限向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其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以後支出符合

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教育訓練費用，得自本辦法發布日起算

六個月內，檢附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申請審查，逾期不予受理。 

第 十六 條  中小企業從事研究發展之支出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者，應於辦理當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檢附前條第

一項規定之文件，送請中小企業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

抵減稅額；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前未依規定

格式填報者，不得適用投資抵減。 

本辦法發布前，中小企業已依前項規定辦理申報，其中華民國

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以後支出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教育

訓練費用，得自本辦法發布日起算六個月內，依規定格式填報，並

檢附前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文件，送請中小企業所在地之稅捐稽

徵機關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逾期申請者，稅捐稽徵機關應不予受

理。 

第一項申報表格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中小企業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填報之資料如有疏漏，經稅捐

稽徵機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稅捐稽徵機

關應不予受理。 

第 十七 條  依本辦法申請專供研究發展用之專利權、專用技術、著作權、專

業性或特殊性之資料庫、軟體程式及系統，於購置之次日起三年

內，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或變更原使用目的者，應向稅捐稽徵

機關補繳已抵減之所得稅款，並自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期間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

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但因中小企業進行合併、分割或

依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七條或第二十八條規定收購，而移轉予合併後

存續或新設公司、分割後既存或新設公司、收購公司，且繼續從事

符合本辦法規定之研究發展者，不在此限。 

第 十八 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之中小企業，其當年度申

報之研究發展支出，經稅捐稽徵機關查明有虛報情事者，依所得稅

法有關逃漏稅處罰及稅捐稽徵法有關停止其享受獎勵待遇之規定處

理。 

第 十九 條  本辦法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二十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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